附件7

党务公开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严肃党务公开工作纪律，提高工作效率，确保党务公开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党务公开责任追究的对象是违反党务公开规定的各级党组织和个人。

第三条  党务公开责任追究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责任追究与工作改进相结合，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进行责任追究：

（一）对学校有关党务公开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不及时传达贯彻、不认真组织落实的。

（二）未按学校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建立本单位党务公开工作机制的。

（三）党务公开工作未纳入责任部门、单位日常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认真研究、检查和落实，党务公开工作组织领导不力的。

（四）应实行公开而不公开的，或公开内容不全面、不真实的，公开工作搞形式、走过场的。

（五）不按规定的程序、内容、形式和时间要求公开，对公开后党员、群众要求解释说明的问题无正当理由不解释和说明的。

（六）对反映的意见和要求，没有及时反馈给有关方面，未按规定处理和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对反映意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五条  责任追究办法：

（一）情节轻微，影响较小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并限期改正，对责任领导进行警示提醒。

（二）情节中等，影响正常工作的，责令直接责任人员作出书面检查，对责任领导予以批评。

（三）情节严重，影响较大的，取消直接责任人员年度评选先优资格，责令责任领导作出书面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批评。涉及违纪违规行为的，视其情节给予责任人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第六条  本制度由学校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